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：80%。意即以山地鄉來說：縣政府及鄉公所仍須負擔 20%費用，可說是沈重的負擔。 

三、因此，本席爰提案要求內政部加強輔導山地原鄉興建殯葬設施，並考量於必要時，「個

案延長」山地原鄉辦理期限。 

提案人：簡東明 

連署人：孔文吉  高金素梅 林鴻池  邱文彥  許淑華  

詹凱臣  江惠貞  呂學樟  李貴敏  徐少萍  

陳根德  楊玉欣   

主席：本案作如下決定：「函請行政院研處。」請問院會，有無異議？（無）無異議，通過。 

進行第十四案，請提案人江委員啟臣說明提案旨趣。 

江委員啟臣：（17 時 12 分）主席、各位同仁。本院委員江啟臣、楊玉欣、王育敏等 17 人，有鑑

於勞動部雖每年暑期都會辦理工讀專案勞檢，然而勞檢成效不佳，與實務狀況有落差；以去年

暑期的打工專案勞檢為例，勞動部共抽檢一百家業者，僅查到兩家有青少年打工時薪未達基本

工資，但根據台少盟的問卷調查顯示，實際上卻有五成的打工族時薪未達基本工資。爰此，建

請行政院及地方政府主管機關，應檢討實施勞動檢查之區域範圍，產業類別，擴大青少年打工

族之勞動檢查對象，以有效保障青少年打工族的基本工資，及加班費、休假日之給予等勞動權

益。是否有當，敬請公決。 

第十四案： 

本院委員江啟臣、楊玉欣、王育敏等 17 人，有鑑於勞動部雖每年暑期都會辦理工讀專案勞檢，然

而勞檢成效不佳，與實務狀況存有落差；以去年暑期的打工專案勞檢為例，勞動部共抽檢一百

家業者，僅查到兩家有青少年打工時薪未達基本工資，但根據台少盟的問卷調查顯示，實際上

卻有五成的打工族時薪未達基本工資。爰此，建請行政院及地方政府主管機關，應檢討實施勞

動檢查之區域範圍，產業類別，擴大青少年打工族之勞動檢查對象，以有效保障青少年打工族

的基本工資，及加班費、休假日之給予等勞動權益。是否有當，請公決案。 

說明： 

一、台灣少年權益與福利促進聯盟日前發布「青少年打工族勞動權益認知問卷調查」結果，

全台十五到十八歲青少年打工族中，五成時薪未達一一五元基本工資，只有四成雇主幫他們加

入勞保，且四分之一受訪者曾遭扣薪。 

二、另根據統計顯示，全台青少年打工族平均時薪一○七元，五成二未符合最低基本工資，

甚至有兩成五時薪不到一百元。其中雲嘉南、中彰投、東部及離島，超過六成的時薪都不到一

百元。 

三、雖然勞動部每年暑期都會辦理工讀專案勞檢，然而勞檢成效不佳，與實務狀況亦有落差

，以去年暑期的打工專案勞檢為例，勞動部共抽檢一百家業者，僅查到兩家有青少年打工時薪

未達基本工資，但根據台少盟的問卷調查顯示，卻有五成的打工族時薪未達基本工資。 

四、爰此，建請行政院及地方政府主管機關，應檢討實施勞動檢查之區域範圍，產業類別，

擴大青少年打工族之勞動檢查對象，以有效保障青少年打工族的基本工資，及加班費、休假日


